
2021 年武汉市及各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政策汇总 

 

武汉市市级财政： 

对于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20 万元补贴奖励；对于首次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给予

10 万元补贴奖励；对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5 万元补贴奖励；对有效期内整体搬迁至武汉

市行政区域内并通过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认定的外地高新技术企业，按首次认定标准

给予 20 万元补贴奖励。各区按不低于 1:1 的比例予以配套。 

 

除市级财政外，各区也有奖励政策：  

武汉市江岸区： 

江岸区按照 1：1 的比例给予配套。 

武汉市江汉区： 

江汉区对新认定企业（含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备案企业）给予

一次性 10 万元补贴奖励；对重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5 万元补贴奖励；对培育新认定高新技术

企业或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众创空间或科技孵化器给予一次性每家 10 万元奖励。对首次获得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区块链企业，给予一次性 30 万元补贴奖励；对重新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区

块链企业，给予 10 万元补贴奖励。 

武汉市硚口区： 

区级财政对首次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20 万元补贴奖励；对首次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给

予 10 万元补贴奖励；对重新认定的高企给予 5 万元补贴奖励。 

武汉市汉阳区： 

区级财政对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20 万元补贴奖励。 

武汉市青山区： 

区级财政对经国家认定且在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新落户本区的给予 20 万元落户补贴奖励，

落户 3 年内进规的，再奖励 20 万元。对认定成功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包括重新认定的企业），

给予 5 万元补贴。对新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不包括重新认定），一次性给予 2 万元

补贴。 

武汉市洪山区： 

区级财政对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一次性给予 15 万元补贴奖励，对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新获批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和高新技术产品备案企业，一次性给予 10 万元补贴奖励。 



武汉市东西湖区（临空港经开区）： 

区级财政对新认定企业（含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备案企业）和

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一次性 10 万元补贴奖励。 

武汉市蔡甸区： 

区级财政对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20 万元补贴奖励；对重新认定的高企给予 5 万元补贴奖

励；对新申报未通过认定的企业，给予 2 万元补贴（同一企业三年内仅资助一次）。 

武汉市江夏区： 

区级财政对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一次性给予 20 万元补贴奖励；对新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

和高新技术产品登记备案企业一次性给予 10 万元补贴奖励；对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5 万

元补贴奖励；对有效期内整体搬迁至我区内并通过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认定的外地高

新技术企业，按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标准给予 20 万元补贴奖励。 

武汉市黄陂区： 

对新获批（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区级给予相应配套支持，最高不超过 10 万；对技术先

进型服务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备案企业，按市区 1：1 予以配套支持。 

武汉市新洲区： 

区级财政对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20 万元补贴奖励；对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5 万

元补贴奖励；对新申报未通过认定的企业，给予 1 万元补贴（同一企业二年内补贴一次）。对有效

期内整体搬迁到我区行政区域且在我区纳税的外地高新技术企业，按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20 万元补贴奖励。 

 


